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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30(2024)号决议 

  2024 年 5 月 24 日安全理事会第 9634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为此重申需促进国际人道法的规

则和原则，确保它们得到遵守，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的

第 1502(2003)和 2175(2014)号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又回顾大会所有相关决议，包括题为“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联合国

人员的保护”的决议和题为“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决议，

包括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的第 46/182 号决议，以及第

59/276 号决议题为“加强和统一联合国安保管理系统”的第十一节， 

 回顾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回顾武装冲突各方有义务在任

何情况下尊重国际人道法，又回顾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所有缔约国有义务在任

何情况下尊重四公约并确保四公约得到尊重， 

 回顾根据国际法，依照《联合国宪章》或其与有关组织所订协议开展人道

主义行动或联合国行动时，所在国政府对于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

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的安全与保护负有首要责任， 

 注意到今年是安全理事会循序渐进审议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专题的 25周年，

确认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加倍努力加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持久必要性，

并注意到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

员)在开展人道主义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https://undocs.org/ch/S/RES/1502(2003)
https://undocs.org/ch/S/RES/2175(2014)
https://undocs.org/ch/A/RES/46/182
https://undocs.org/ch/A/RES/5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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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注意到《备忘录》修订本有助于审议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有关的问

题，1  

 深为关切国际人道法持续遭到无视和违反， 

 严重关切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

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袭击、暴力行为和威胁日益增多，包括涉及地雷、

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暴力行为和威胁，并严重关切敌对行

动和与敌对行动有关侵害行为对这些人员、其房地和资产的影响以及这种暴力

对人道主义活动的不利影响， 

 深为关切本国和当地征聘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尤其易受各种威胁和暴力行为

的伤害，近年来他们在安全和安保事件受害者中占多数，强调需要协调一致开

展努力，制定具体的减少风险战略，以强化其安全保障， 

 回顾武装冲突各方有义务遵守国际人道法，特别是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规

定的义务以及 1977 年附加议定书所述适用于武装冲突各方的尊重和保护人道主

义人员的义务，而且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

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只要有权得到国际人道法给予平民或民用物体

的保护，那么蓄意针对其实施的袭击均视为国际法定义的战争罪， 

 着重指出武装冲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有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包括

有权得到此类保护的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

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满足各自境内或其控制下平民的基本需求，并

允许和协助迅速、安全而畅通无阻地向所有有需要者提供人道主义救济， 

 认识到联合国安保管理系统及人道主义组织的出入、安全和安保管理系统

可发挥作用，促成采取“驻留并交付”的办法，交付最为重要的方案，同时注

重有效管理工作人员面临的风险，即使是在高危环境中， 

 重申武装冲突各方必须维护人道主义组织的能力，使其能够以符合人道、

中立、公正和独立等人道主义原则的方式行事，以便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

助，并向这些人员以及从事此类人道主义活动的人道主义人员提供保护和安全

保障， 

 回顾根据国际人道法，公正的人道主义组织可向武装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

服务；确认人道主义组织必须从人道主义出发，坚持对武装冲突各方开展工作，

包括开展旨在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活动，此外谴责针对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

人道主义人员实施袭击、杀戮、骚扰、恐吓、报复、定罪、起诉、任意逮捕和

任意拘留行为，严重关切在城区冲突中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

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暴力事件出现增多，强

调指出必须不断培训、监测和调整安全风险管理措施，以保护在高风险环境中

开展人道主义活动的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 

 1 最初的《备忘录》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在 S/PRST/2002/6 中获得通过。 

https://undocs.org/ch/S/PRST/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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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为赞赏地认识到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

和当地征聘人员)在开展人道主义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扬他们即使在危

险环境中仍开展工作，强调必须维护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并向他们所有人，特

别是向那些在为人类服务过程中献出生命的人致敬， 

 重申必须让妇女充分、平等、安全和切实参与人道主义和联合国活动，而

且在考虑人员、房地和资产的安全保障时，必须进行并纳入性别敏感的评估， 

 表示深为关切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

地征聘人员)面临遭受某些形式犯罪及恐吓和骚扰行为的风险，包括性暴力和其

他形式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同样关切的是，据报发生了许多起针对联合国男性

和女性工作人员的性攻击， 

 表示严重关切在对那些被控蓄意袭击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

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以及对其实施其他不法行为

的人追究责任方面面临种种挑战，强调各国有责任遵守其义务，彻底调查和起

诉应对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和其他国际罪行负责的人，从而防止这些罪行，避

免其再次发生，寻求持久和平、正义、真相与和解，并为此重申需要终止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和其他国际罪行，包括袭击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

联合国有关人员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表示关切针对人道主义组织的恶意信息和通信技术活动，包括数据泄露和

宣传活动出现增多，扰乱其救济行动，损害对人道主义组织和联合国活动的信

任，威胁其人员、房地和资产的安全保障，最终威胁其人道主义活动的准入和

能力， 

 关切地注意到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威胁日渐增大，损害对联合国和人道

主义组织的信任，使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

当地征聘人员)面临风险， 

 确认更妥善整合现有技术和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也有助于人道主义

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

的安全保障， 

 1. 促请所有国家按照其国际法义务，确保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

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受到尊重和保护； 

 2. 促请所有国家和武装冲突各方在任何情况下均尊重并确保尊重适用的

国际人道法，并回顾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3. 要求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其根据国际法、包括适用的国际人权法以

及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包括只要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

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有权得到国际人道法给予平民或民用物体的保护

即应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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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敦促所有尚未批准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1977 年和 2005 年附加议定书

的国家考虑批准这两项议定书；注意到今年是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75 周年； 

 5. 促请所有国家考虑成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及其任择

议定书的缔约国，敦促各缔约国采取步骤切实加以执行； 

 6. 强烈谴责违反国际人道法，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

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包括人道主义供应品、设施

和运输工具)的攻击和一切形式暴力，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威胁和恐吓；尤

其敦促武装冲突各方在敌对行为中遵守区分、相称和预防等原则，不得攻击、

摧毁、移走对于平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或使其失去效用； 

 7. 促请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完全停止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滥用爆炸装置的

行为，并强调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减轻这一危险，包括清除这些爆炸装置

和采取第 2365(2017)号决议规定的其他措施； 

 8. 强烈谴责非法阻挠人道主义准入，不让平民获得生存必需物品，阻碍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面对由冲突所引发粮食不安全局面而供应和获取救济物资，

这些可能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9. 敦促武装冲突各方以符合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定的方式，允许和便利人

道主义援助全面、安全、迅速、不受阻碍地送达所有需要援助的平民，增进人

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的安全保

障和通行自由以及其房地和资产的安全保障； 

 10. 促请所有国家确保让女性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

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不受任何歧视地充分、平等、安全和切实地参与人

道主义活动，包括参与涉及其安全保障的决定，并将性别视角纳入人道主义危

机和冲突后重建活动的主流； 

 11. 谴责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

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散播虚假信息、操纵信息和煽动暴力行为，并表

示关切虚假信息对这些人员的影响； 

 12. 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采取适当行动，应对虚假信息宣传和错误信

息的日益威胁，因为这些信息宣传损害对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信任，使人

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面临风险，

并阻碍人道主义活动； 

 13. 敦促各国在其管辖范围内对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

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

权法行为，进行独立、全面、迅速、公正和有效的调查，酌情根据国内法和国

际法对责任人采取行动，以强化预防措施，确保追究责任，并为受害者申冤；

还敦促各国起诉据控应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敦促各国根据各

自义务，与国内、区域和国际法院及法庭合作； 

https://undocs.org/ch/S/RES/236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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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重申所有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

地征聘人员)都有义务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遵守和尊重他们工作所在

国家的法律，着重指出人道主义组织在其人道主义活动中维护人道、中立、公

正和独立等原则的重要性； 

 15. 表示决心采取适当步骤，确保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

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安全保障，以便他们能够开

展活动并履行任务，其中除其他外包括秘书长迄今为加强伙伴关系采取的步骤，

鼓励进一步努力在涉及此类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安全保障的事项上加强各国、

联合国、区域组织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人道主义组织之间在总部和外地两级

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以解决外地的共同安保问题，在这方面请各国交流

信息，监测和调查针对此类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袭击，并交流这方面的挑战

和良好做法； 

 16. 请秘书长： 

 (a) 根据所报告的攻击事件，包括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

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的恐吓、拘留、骚扰和人身伤害以及对其

房地和资产的攻击，在六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提出预防和应对上文各段所述类

型事件的措施建议，确保追究责任，强化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

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保护； 

 (b) 至迟在本决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其后每年一次，就这一事项，包括就

进一步强化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当地征聘

人员)保护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战、机遇和进展，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以此

作为“驻留并交付”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 

 (c) 继续在其关于国别情况的定期报告中以及在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其他

相关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

本国和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的安全保障问题，包括记录针对这些人员

的具体暴力行为、为防止类似事件采取的行动以及为查明此类行为实施人和追

究其责任采取的行动，并就采取哪些措施防止类似事件、追究责任和强化这些

人员安全保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d) 在发生涉及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有关人员(包括本国和

当地征聘人员)及其房地和资产安全保障的广泛问题时，迅速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此外表示打算在安理会获悉这些情况后充分注意秘书长提供的此类信息。 

 

 


